炎陵县电子商务协会

地理标志专项保护
【政策干货】知识产权保护试点企业补助。

【政策依据】《株洲市知识产权战略推进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株财发〔2016〕20号）、《关于申报2020年度株洲市知识产权战略推进项目的通知》（株市监〔2020〕36号）。

【案例】经过多年努力，“炎陵黄桃”从地方特色产品发展到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国内声名鹊起，甚至出口到了国外。中央电视台等媒体更是将“炎陵黄桃”列入国家品牌推广项目。然而，自从“炎陵黄桃”形成品牌效应后，打着“炎陵黄桃”旗号的侵权行为就随之出现。随着网络电商的迅速崛起，侵权行为逐渐由线下转为线上并呈井喷之势。仅淘宝网上就有100多家网店标注有“比炎陵黄桃更好吃”、“非炎陵黄桃”、“黄桃炎陵”等词语信息。

随即炎陵黄桃产业协会（炎陵县电子商务协会）向市场监管部门递交了“关于淘宝网销售侵权产品”的举报材料，市市场监管局当即通过维权协作通道，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系，向其移送案件材料，并成立专项工作组。市市场监管局、杭州余杭区市场监管局、阿里巴巴集团三方密切协作，加强“炎陵黄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开创了全国网络交易监管异地协作的新模式：株洲市局只需将收集的电商侵权投诉及相关证据发送到余杭区局，余杭区局将第一时间责成阿里巴巴对违法违规的侵权商品进行下架处理，并提供违法商家信息，支持职能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依托新模式，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开展品牌网络保护行动，快捷、便利、有效处理电商侵权商户2842家，挽回经济损失超过4亿元。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为炎陵县电子商务协会提供知识产权保护试点企业项目资金补助进行维权援助。

株洲地区相关企业可拨打28689510咨询了解相关政策。需提供帮助的企业可以拨打22212345企业服务专线；惠企政策未落实可拨打22912345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专线投诉。

